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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鉴于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已经届满，根据《公司法》等法

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公司于2021年7月19日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选举艾三先生为公

司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由三名监事组成。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将与2021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另外两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 任期至公司第

二届监事会届满之日为止。

特此公告。

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20日

附：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艾三先生，197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专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1993年9月至2005

年3月，先后任河南金冠王码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师、技术主管；2005年4月至2018年6月，任南

阳金冠电气有限公司技术主管；2018年6月至2020年3月，任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兼技术主管；

2020年3月至今，任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兼工程技术部经理。

艾三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符合《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所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

688517

证券简称：金冠电气 公告编号：

2021-008

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7月19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河南省南阳市信臣东路88号公司第一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8

普通股股东人数 2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78,744,31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78,744,31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7.853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7.853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樊崇先生主持会议，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常永斌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3人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1.01 樊崇 72,042,313 91.4889 是

1.02 徐学亭 72,042,313 91.4889 是

1.03 李铮 72,042,313 91.4889 是

1.04 王海霞 72,042,313 91.4889 是

1.05 贾娜 72,042,313 91.4889 是

1.06 盖文杰 72,042,313 91.4889 是

2、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2.01 郭洁 72,042,313 91.4889 是

2.02 李斌 72,042,313 91.4889 是

2.03 崔希有 72,042,313 91.4889 是

以上九名当选董事、独立董事组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3、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3.01 方勇军 72,042,313 91.4889 是

3.02 陈迎宾 72,042,313 91.4889 是

以上当选监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艾三职工代表监事组成第二届监事会。

（二）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 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总

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年夫兵、罗聪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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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1年7月19日在公司

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九人，实到樊崇、徐学亭、贾娜、李铮、王海霞、盖文杰、郭洁、李斌、崔希有

九人，由樊崇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会议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与会董事一致推举樊崇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与会董事一致推举徐学亭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当选董事长樊崇先生提名，与会董事审议，同意聘任樊崇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当选董事长樊崇先生提名，与会董事审议，同意聘任贾娜女士担任董事会秘书，常永斌先生不

再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当选总经理樊崇先生提名，与会董事审议，同意聘任孙升波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当选总经理樊崇先生提名，与会董事审议，同意聘任贾娜女士、孙升波先生、李铮先生、田丽梅

女士等4人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常永斌先生、王海霞女士、张永耀先生及厍海波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副总

经理。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审议，同意设立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由樊崇、李铮两位非独立董事和郭洁独立董

事三人组成，主任委员(召集人)为樊崇。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审议，同意设立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贾娜非独立董事和李斌、崔希有两名独立

董事三人组成，主任委员(召集人)为李斌。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审议，同意设立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盖文杰非独立董事、李斌和崔希有

两位独立董事三人组成，主任委员(召集人)为崔希有。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审议，同意设立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由樊崇非独立董事、崔希有和郭洁两位独立

董事三人组成，主任委员(召集人)为郭洁。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关联交易管理委员会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审议，同意设立公司董事会关联交易管理委员会，由徐学亭非独立董事、李斌和郭洁

两位独立董事三人组成，主任委员(召集人)为李斌。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7月20日

附件：简历

1.樊崇先生：男，197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硕士学位，中欧国际工商

学院EMBA。 1998年9月至2001年11月，任南阳晚报社经济版编辑、记者；2001年11月至2002年10月

任中国经营报社财经版记者；2002年10月至2004年5月， 任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办公室职员；2004

年5月至2005年9月，任开封市兰尉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副总裁；2005年9月至2007年11月，任河南

合协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07年12月至2008年2月，任河南合协创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8年2月至2009年6月， 任南阳金冠电气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2009年6月至

2018年6月，任南阳金冠电气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18年6月至今，任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总经理，兼任深圳万崇嘉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高新分公司负

责人、南阳三博汽车齿轮有限公司监事。

2.徐学亭先生：男，197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专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1995年9月

至2005年3月，历任河南金冠王码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技术员、互感器车间主任；2005年4

月至2007年12月，任南阳金冠电气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2008年1月至2010年12月，任南阳金冠电气

有限公司生产技术总监；2011年1月至2014年4月， 任南阳金冠电气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4年4月至

2014年11月，任南阳金冠电气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2014年12月至2016年1月，任南阳金冠电气有

限公司董事、技术总监；2016年2月至2018年6月，任南阳金冠电气有限公司董事；2018年6月至今，任

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3.� 贾娜女士：女，198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EMBA，高级经济师。 2003年1月至2005年3月，任河南金冠王码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会计；2005年

4月至2010年2月，任南阳金冠电气有限公司财务部职员；2010年3月至2013年2月，任南阳金冠电气有

限公司财务经理；2013年3月至2014年4月， 任南阳金冠电气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2014年4

月至2018年6月，任南阳金冠电气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2018年6月至2019年6月，任金

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2019年6月至今，任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副

总经理；2020年4月至今，兼任深圳中睿博远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

4.�孙升波先生：男，197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 2001年7

月至2004年2月，任青岛红星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技术员；2004年2月至2004年9月，任青岛融汇达实业

有限公司技术员；2007年7月至2009年4月，任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会计；2009年4月至2011年1月，任

电科院东芝避雷器有限公司业务部副部长兼财务科科长；2011年1月至2018年7月，历任平高东芝（廊

坊）避雷器有限公司财务部长、总会计师；2018年7月至2018年10月，任北京市京南方不锈钢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营销总监兼财务总监；2018年10月至2019年6月， 任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经理；2019

年6月至2020年6月， 任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兼财务经理；2020年6月至今，任

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2021年3月至今，兼任财务部经理。

5. 李铮先生： 男，1978年出生， 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本科学历，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EMBA，高级工程师。 1999年7月至2011年3月，历任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职员、销售部副部长；

2011年3月至2014年7月，任平高集团通用电气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4年7月至2015年3月，任平高集

团营销中心主任；2015年4月至2017年6月，任南阳金冠电气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6年1月至2017年6

月，兼任河南金冠电力工程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7年6月至2018年6月，任南阳金冠电气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兼任南阳金冠智能开关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8年6月至今，任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兼副总经理，兼任南阳金冠智能开关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9年1月至4月，兼任北京

金冠智能电气科技有限公司监事；2019年4月至今，兼任北京金冠智能电气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6.�田丽梅女士：女，197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专科学历。 2001年9月至2019年4

月，历任河南平芝高压开关有限公司副部长、工厂长；2019年4月至2019年7月，任金冠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总经办职员；2019年7月至今，任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生产总监。

7.�盖文杰先生：男，197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 2002年3月至

2004年12月，任青岛艾诺电子仪器有限公司项目工程师； 2005年4月至2011年6月，任莱茵技术-商

检（青岛）有限公司技术签证官、项目工程师；2012年3月至2012年8月，任北京联和运通投资有限公

司投资经理；2012年9月2020年12月，历任光大控股（青岛）投资有限公司投资经理、高级投资经理、

投资副总裁、投资总监；2018年6月至今，任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21年1月至今，任上海光控

浦燕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监事。

8.郭洁女士：女，196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正高职研究员。

1978年7月至1979年9月，任西安铁路局铁四段工人；1979年9月至2002年7月，历任西安电瓷研究所助

理工程师、工程师、主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四室（避雷器研发室）主任；2002年

10月至今，任西安交通大学电气学院高电压技术教研室正高职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2018年6月至

今，任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9.李斌先生：男，198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

2002年7月至2006年1月，任郑州市环宇置业有限公司主管会计；2006年1月至2012年12月，历任天健

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河南分所审计员、项目经理、高级项目经理；2013年1月至2013年6月，任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高级项目经理；2013年7月至今，任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副所长；2018年6月至今任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10.崔希有先生：男，197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中国执业律师。 1999年

9月至2002年6月，在黑龙江银龙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2002年6月至2005年7月，在北京市京都律师事

务所担任律师；2005年7月至今，在北京市铭达律师事务所历任律师、合伙人；2018年6月至今任金冠

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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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董事会换届聘任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于2021年6月25日届满。 2021年7月19日，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了第二届董事会。 同日，第二届董事会召开第一次会

议（临时），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同意聘任贾娜女士

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贾娜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已按相关规定将贾娜女士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等材料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 经上海

证券交易所无异议通过。 贾娜女士具备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所必须的专业知识、工作经验，已取得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不存在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担任董事会秘书的情形。

特此公告。

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20日

附：贾娜女士简历

贾娜女士，198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高级

经济师。 2003年1月至2005年3月，任河南金冠王码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会计；2005年4月至2010年

2月，任南阳金冠电气有限公司财务部职员；2010年3月至2013年2月，任南阳金冠电气有限公司财务

经理；2013年3月至2014年4月，任南阳金冠电气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2014年4月至2018年

6月，任南阳金冠电气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2018年6月至2019年6月，任金冠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2019年6月至今，任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

副总经理；2020年4月至今，兼任深圳中睿博远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

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如下：

公司地址：河南省南阳市信臣路88号

联系电话：0377-63199188

电子邮箱：zhengquanbu@nyjingua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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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1年7月19日以现场

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三名，实际出席监事三名。会议由方勇军先生主持，本次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与会监事选举方

勇军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 监事会主席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7月20日

附件：监事会主席简历

方勇军先生：男，196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专科学历。 1983年3月至1989年4月，

任兵器工业向东机械厂六车间技术处工人、技术员；1989年4月至1995年2月，任兵器工业红阳机械厂

安技环保处教育科科长；1995年3月至2005年3月， 历任河南金冠王码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分厂技

术员、董事会发展委科长、电气分厂技术副厂长、办公室秘书科长、公司办主任、总经理助理兼销售公

司经理、销售副总经理；2005年4月至2018年5月，历任南阳金冠电气有限公司销售副总经理、副总经

理兼生产总监、副总经理兼销售总监、常务副总经理、副总经理；2018年6月至今任金冠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监事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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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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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简称：国投转债

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国投转债”

2021

年付息事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可转债付息债权登记日：2021�年7月23日

●可转债付息日：2021�年7月26日

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7月24日公开发行的80亿元可转换公司债

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将于2021年7月26日开始支付自2020年7月24日至2021年7月23日期间的

利息。 根据公司《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的规定，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2、债券简称：国投转债

3、债券代码：110073

4、证券类型：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为可转换为本公司A股股票的可转债。 该可转债及转换的本公

司A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5、发行规模：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总额为人民币800,000万元。

6、发行数量：8,000�万张（800�万手）

7、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每张面值人民币 100�元，按面值发行。

8、可转债基本情况

（1）债券期限：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六年，即2020年7月24日至2026年7月23

日。

（2）票面利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票面利率：第一年0.2%、第二年0.4%、第三年0.6%、第四年

0.8%、第五年1.5%、第六年2.0%。

（3）债券到期偿还：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期满后五个交易日内，公司将以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票

面面值的107%（含最后一期年度利息）的价格向本次可转债持有人赎回全部未转股的本次可转债。

（4）付息方式

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可转债发行首日，即2020年7

月24日。

②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自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如该日为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 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③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公司将在每年付息日之

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 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公司股票

的可转债，公司不再向其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④可转债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可转债持有人承担。

（5）转股价格：初始转股价格15.25元/股，最新转股价格9.90元/股。

（6）转股起止日期：本次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

可转债到期之日止。 即自2021年2月1日至2026年7月23日。

（7）信用评级：AAA

（8）信用评级机构：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9）担保事项：本次发行的可转债不提供担保

9、登记、托管、结算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 ）

二、本次付息方案

按照《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本计息年度票面利率为0.2%

（含税），即每张面值100元人民币可转债兑息金额为0.20元人民币（含税），每千元付息2.00元人民币

（含税）。

三、付息债权登记日和付息日

1、可转债付息债权登记日：2021年7月23日

2、可转债付息日：2021年7月26日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2021年7月23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国投转债”持有人。

五、付息方法

1、本公司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

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 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

付、兑息资金划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则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

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 公司将在本计息年度兑息日2个交易日前将本

计息年度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

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证券公司或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

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

六、关于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公司可转债个人

投资者（含证券投资基金）应缴纳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即每张面值

100元人民币可转债付息金额为0.20元人民币（税前），实际派发利息为0.16元人民币（税后）。可转债

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如

各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 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网点自

行承担。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持有可转债

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即每张面值100元人民币可转债实际派发金额为0.20元人

民币（含税）。

3、对于持有本期债券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包含 QFII、RQFII）等非居民企业（其含义同《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根据《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通

知》（财税〔2018〕108�号），自 2018年11月7日起至2021年11月6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

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

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七、相关机构及联系方法

1、发行人：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2号国投金融大厦10层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10-83325163

传真：010-83325148

2、联合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669号博华广场37楼

联系电话：010-83939216

3、联合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4018号安联大厦35层

联系电话：0755-82825533

4、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188号

联系电话：4008058058

特此公告。

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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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海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芯海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交易连续2个交易日内（2021年7月

16日、2021年7月19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3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交易特别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异常交易实时监控细则 （试

行）》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公司于2021年7月1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

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相关议案，并于2021年7月17日披露了相关文

件。 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上海证券

交易所审核通过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事项能否获得批准以及最终完成时间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发出询证函，截至2021年7月19

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不存在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公司作为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可能会存在晶圆制造厂商和封装测试厂商产能不足，不能完全保

证公司产品及时供应的风险。

●公司业务受下游需求影响较大，若下游需求市场发生较大变化，公司未来业绩可能产生较大幅

度波动。

●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投项目 “汽车MCU芯片研发及产业化项

目” ， 由于该项目会涉及新技术、新要求，公司技术和市场在汽车MCU芯片领域暂时没有较为成功的

项目经验和产品，该“汽车MCU芯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是否能研发成功及完全符合市场要求具有

不确定性。

●截至2021年7月19日，公司收盘价为96.02元/股，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数据，公司最新

滚动市盈率为137.32倍；公司所处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最近一个月平均滚动市盈率

为40.46倍，公司市盈率高于行业市盈率水平。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

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连续2个交易日内（2021年7月16日、2021年7月19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

到3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交易特别规定》、《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异常交易实时监控细则（试行）》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情况，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

致行动人发函，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必要核实。 具体情况如下：

（一） 生产经营

经公司自查，公司日常经营情况及外部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所处半导体行业的市场环境及

行业政策未发生重大调整，内部经营秩序正常。

（二） 重大事项情况

（1）2021年7月15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

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相关议案。 《芯海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 及相关文件已于2021年7月17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

（2）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上海

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事项能否获得批准以及最终完成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3）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发出询证函，截至2021年7月19

日，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信息。 除上述事项外，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重大事

项，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

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

项。

（4）经公司核实，公司未发现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未公开重大信息。

经公司自查核实，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

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第二部分涉及的披露事项外，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和意向，董事会未

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

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1）截至2021年7月19日，公司收盘价为96.02元/股，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数据，公司最

新滚动市盈率为137.32倍；公司所处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最近一个月平均滚动市盈

率为40.46倍，公司市盈率高于行业市盈率水平。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

慎投资。

（2）公司于2021年7月17日披露了《芯海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预案》及相关文件，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本次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能否获得批准以及最终完成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相关

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公司主要业务模式为Fabless模式，即公司仅进行芯片的设计、研发、应用和销售，而将晶圆

制造、封装和测试外包给专业的晶圆制造厂、封装和测试厂商。 鉴于目前行业下游需求旺盛、可能会存

在晶圆制造厂商和封装测试厂商产能不足，不能完全保证公司产品及时供应的风险。

（4）公司现有产品包括模拟信号链芯片、MCU芯片、智能健康AIOT芯片，其芯片产品广泛应用

于智慧健康、智能手机、消费电子、可穿戴设备、智慧家居、工业测量等。 对下游行业需求依赖程度较

高，如下游市场需求发生重大变化，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较大影响。

（5） 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投项目“汽车MCU芯片研发及产业化项

目” ， 由于该项目会涉及新技术、新要求，公司技术和市场在汽车MCU芯片领域暂时没有较为成功的

项目经验和产品，该“汽车MCU芯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是否能研发成功及完全符合市场要求具有

不确定性。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为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有信息

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上网公告附件

《〈关于芯海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询证函〉的回函》。

特此公告。

芯海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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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 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7月19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7月19日上午9:

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网络投票时间为：

2021年7月19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海安市黄海大道西268号公司会议室。

4、召集人：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严圣军先生

6、本次会议通知于2021年7月3日发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 会议出席情况

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21年7月12日，公司股份总数2,523,777,297股。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44人， 代表股份961,445,015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8.0955％。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6人， 代表股份681,414,678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6.999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8人，代表股份280,030,33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1.0957％。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40人， 代表股份336,962,413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3.3515％。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3人， 代表股份103,229,173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090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7人，代表股份233,733,24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9.2612％。

3、公司董事、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参加了本 次会议，其中部分董

事及监事以远程视频的方式参加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了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符合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57,762,7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70％；反对

3,682,2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333,280,16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072％；反对3,682,2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28％；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2、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方案的议案》

2.01�本次交易概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957,762,7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70％；反对

3,682,2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333,280,16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072％；反对3,682,2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28％；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2.02�交易对方

总表决情况：同意957,762,7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70％；反对

3,682,2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333,280,16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072％；反对3,682,2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28％；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2.03�标的资产

总表决情况：同意957,762,7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70％；反对

3,682,2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333,280,16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072％；反对3,682,2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28％；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2.04�交易方式

总表决情况：同意957,762,7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70％；反对

3,682,2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333,280,16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072％；反对3,682,2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28％；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2.05�交易价格和定价依据

总表决情况：同意957,762,7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70％；反对

3,682,2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333,280,16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072％；反对3,682,2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28％；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2.06�交易对价支付方式

总表决情况：同意957,762,7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70％；反对

3,682,2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333,280,16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072％；反对3,682,2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28％；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2.07�交割安排

总表决情况：同意957,753,9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61％；反对

3,691,0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3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333,271,36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046％；反对3,691,0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54％；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2.08�决议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同意957,758,9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66％；反对

3,686,0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3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333,276,36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061％；反对3,686,0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39％；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3、 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签署 〈股权转让协议〉（Agreement� for� the� sale� and� purchase� of�

the� entire� issued� share� capital� of� Urbaser,� S.A.U.）及相关协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57,758,9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66％；反对

3,686,0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3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333,276,36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061％；反对3,686,0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39％；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57,762,7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70％；反对

3,682,2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333,280,16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072％；反对3,682,2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28％；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57,757,7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65％；反对

3,687,2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3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333,275,16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057％；反对3,687,2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43％；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

相关规定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57,762,7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70％；反对

3,682,2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333,280,16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072％；反对3,682,2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28％；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57,762,7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70％；反对

3,682,2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333,280,16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072％；反对3,682,2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28％；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8、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

上市情形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57,753,9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61％；反对

3,691,0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3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333,271,36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046％；反对3,691,0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54％；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9、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不存在〈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

异常交易监管的暂行规定〉第十三条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情形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57,762,7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70％；反对

3,682,2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333,280,16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072％；反对3,682,2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28％；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10、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批准本次交易所涉审计报告、备考审阅报告、评估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57,758,9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66％；反对

3,686,0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3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333,276,36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061％；反对3,686,0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39％；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1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

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57,753,9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61％；反对

3,691,0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3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333,271,36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046％；反对3,691,0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54％；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1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57,758,9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66％；反对

3,686,0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3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333,276,36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061％；反对3,686,0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39％；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1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对即期回报影响、填补措施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57,762,7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70％；反对

3,682,2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333,280,16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072％；反对3,682,2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28％；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1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前12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情况的说明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57,807,3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16％；反对

3,637,6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333,324,76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205％；反对3,637,6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795％；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1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是否达到〈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

为的通知〉第五条相关标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57,753,9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61％；反对

3,691,0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3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333,271,36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046％；反对3,691,0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54％；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1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采取的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的说明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57,758,9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66％；反对

3,686,0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3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333,276,36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061％；反对3,686,0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39％；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1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签订〈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终止协议〉的议案》

关联股东南通乾创投资有限公司、南通坤德投资有限公司与严圣军先生回避表决本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79,568,4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69％；反对

3,691,0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63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333,271,36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046％；反对3,691,0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54％；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18、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57,753,9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61％；反对

3,691,0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3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333,271,36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046％；反对3,691,0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54％；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19、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57,803,5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13％；反对

3,641,4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8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333,320,96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193％；反对3,641,4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07％；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 张静、毕艳苹

3、结论性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及列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所形成的各项决议合

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及其签章页。

特此公告。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19日


